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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民政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

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
立项依据

《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0〕161号）

《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》（云民福〔2011〕5号）
3.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民规〔2019〕2号）
项目实施单位

芒市民政局
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《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0〕161号）、《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》（云民福〔2011〕5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  （云民规〔2019〕2号）文件规定，准确认定孤儿、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，按月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费。
项目实施内容

规范孤儿等基本保障政策实施，合理确定保障标准，使孤儿等对象基本生活得到保障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本年度市级预算安排23.09万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按照认定的孤儿、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花名册，按月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补助。
项目实施成效

引导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，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，使孤儿、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。

